关于《阳江市存量房交易计税价格核定

争议处理办法》的解读

（征求意见稿）

为便于理解执行，现就《阳江市存量房交易计税价格核定争议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解读如下：

一、制订《办法》的背景及依据

在存量房交易实际中，部分交易可能因为其特殊原因使其交易价格偏离交易房产的正常市场价格。为规范我市存量房交易税收管理，更好地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解决征纳双方对计税价格的异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存量房交易税收征管工作的通知》（税总发〔2013〕129号）第二条第三点规定，“要完善评估争议解决机制，妥善处理涉税争议，保证存量房评估工作持续稳定运行”，国家税务总局阳江市税务局制定了《办法》。
《办法》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阳江市行政辖区内的存量房交易。

办法的主要内容

《办法》明确了阳江市存量房交易计税价格核定争议的处理办法。纳税人对存量房交易核定计税价格有异议的，可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争议申请，填写《阳江市存量房交易计税价格争议处理申请表》，书面陈述申请理由并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同时，《办法》也明确了阳江市存量房交易计税价格核定争议处理过程中，税务机关认定导致存量房交易价格偏低的五种正当理由：

（一）经法院判决、裁定和仲裁机构裁决价格低于核定计税价格的，以生效法律文书载明的价格为计税价格；

（二）经具有合法资质的拍卖机构依法拍卖，拍卖价格低于核定计税价格的，以拍卖成交价格为计税价格；

（三）房屋曾发生重大意外事件或存在结构破损等严重质量问题导致低价出售的；

（四）将房屋以不低于成本价转让给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以及对转让人承担直接抚养或赡养义务的抚养人或者赡养人的，以不低于成本价为计税价格。

    （五）税务机关认可的其他情形。

税人根据《办法》第六条第（一）、（二）项理由提出争议申请的，应提交法院判决书、裁定书、仲裁机构裁决书、拍卖成交确认书等相关证明资料。

纳税人根据《办法》第六条第（三）、（五）项理由提出争议申请的，应提供重大意外事件、存在结构破损等严重质量问题及其他情形等相关证明资料。

纳税人根据《办法》第六条第（四）项理由提出申请的，应提供能够证明交易双方关系的资料。

如果纳税人对税务机关作出的争议复核决定仍存在异议的应按以下流程办理

纳税人对主管税务机关作出的争议复核决定存在异议并选择继续交易的，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规定，以《阳江市存量房交易争议处理决定书》上核定的计税价格计税，先行缴纳税款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在清缴税款或者所提供的担保得到主管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60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办法》的生效时间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